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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 话闲

盗用人脸信息须严惩

人脸识别是人工

智能技术的重要应

用。 随着信息技术快

速发展， 人脸识别技

术逐步渗透社会生产生活各方面， 在带来

便捷的同时， 也导致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日

益凸显。 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中的

生物识别信息， 社交属性强、 易采集， 具

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一旦泄露将对个

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危害， 甚至

危及公共安全。 本期 “专家坐堂” 介绍的

就是包括盗用人脸信息在内的信息化产业

违法行为的典型案例。

实践中， 一些滥用人脸信息侵害公民

合法权益事件频发， 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和

担忧。 不法分子通过对肖像照片的技术处

理， 合成符合实时人脸认证的虚拟肖像视

频，突破识别系统，实施破坏计算机信息系

统犯罪。 人脸信息一旦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公众不仅要承受个人信息泄露所造成的焦

虑，还可能会遭受实质性的经济损失。

因此， 人民法院必须严厉打击利用技

术漏洞侵害他人财产利益和计算机系统信

息安全犯罪， 对同类犯罪行为起到威慑效

果。 同时， 相关部门应警示公众既要加强

自身信息安全保护， 又要依法合理使用他

人信息， 提示相关企业高度重视人脸识别

等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 筑牢抵御违法犯

罪的技术壁垒， 守好技术进步带来便捷之

时的法律底线。 金勇

讯简
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

为高校春季开学季护航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最近， 沪上各高校纷纷迎来了开

学季。 为确保 2023 年沪上各高校的春季开学

工作有序进行， 上海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全

力投入开学季各项工作， 保障广大师生人身财

产安全及正常的教学、 生活秩序， 不断提升师

生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开学前， 我们各高校派出所分头行动，

联合学校保卫部门， 对辖区内宾旅馆、 实验

室、 危化品仓库、 消防安全和保安员管理等进

行集中督导检查， 及时清除安全隐患， 为师生

们的开学平稳有序打好‘前哨战’。 同时， 指

导学校加强人防、 技防、 物防建设， 对校内监

控运行情况、 保安巡控制度是否存在不足做了

全面细致的检查。 为的就是老师安心、 学生开

心、 家长放心。” 文保分局沪东高校派出所民

警朱尊昊说。 对于学校和家长来说， 孩子来学

校上课， 除了学习知识， 人身安全也同等重

要。 开学前夕， 文保分局立足实际， 深入一

线， 对辖区校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对各学校

的消防设备、 专职保安配备情况、 视频监控覆

盖面等进行了逐一检查， 督促学校严格落实主

体责任， 把好源头防控的第一道关口， 坚决筑

牢校园安全的铜墙铁壁。

民警们认真梳理学生日常学习、 生活中常

见的安全隐患问题， 以反诈宣传为重点， 走进

校园为全校师生带去一堂堂生动的“开学安全

第一课”， 全面提升学生们的自我防范意识。

民警们来到复旦大学、 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等

高校， 现场组织反诈知识“趣味问答” 领取小

礼品等活动， 进一步提升防范宣传成效。 开学

季期间， 累计投入 300 余人次警力， 深入辖区

校园一线开展“徒步反诈” 主题活动， 发放防

诈宣传单页 5 万余张， 在师生宿舍、 学校食堂

等重点部位张贴防诈宣传海报 500 余张， 线上

发送各类反诈推文至 100 余个学生宿舍群、 辅

导员群， 最大化提高防诈宣传覆盖面。

市公安局交警总队

启动交通安全“春季守护行动”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日前， 市公安局交警总队联合市

文明办、 市法宣办、 市教委、 市交通委、 市交

通工程学会等单位， 共同开展上海市交通安全

“春季守护行动” 主题宣传活动。

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统一部署， 上海公

安交警部门自 3 月起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公路交

通安全“春季守护行动”， 通过进一步加强违

法治理和源头管控， 有效防范化解道路风险隐

患。 此次活动旨在引导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抵

制交通违法行为，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道路交

通事故， 进一步增强公众出行的安全感、 幸福

感和获得感。

活动现场， 来自尚德实验学校的小朋友带

来了活泼欢快的交通手势操表演“文明交通你

我他”， 获得“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 称号

的静安分局交警支队一大队带来的情景剧 《幸

“盔” 有你， 安全常“带”》 将活动推向高潮，

融合了交警一线执法实践的倾情表演， 真实再

现了交警在交通管理工作中、 在与市民群众打

交道过程中的暖心场景。

◆处理过程及结果 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商家未按照约定摆放、 铺设花束的

行为已构成违约， 消费者有权追究商家的违

约责任。

“就消费者杨女士的遭遇而言， 虽然其

与商家所签订的婚庆布置合同并未对花束是

否为鲜花以及花束的摆放、 铺设形式等予以

明确约定， 但商家仍应当按照其与杨女士所

商定的内容履行。” 金玮律师表示， 即便消

费者无法举证证明商家确有承诺过鲜花及相

关花束铺设等内容， 依据 《民法典》 第五百

一十条 “合同生效后， 当事人就质量、 价款

或者报酬、 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

定不明确的， 可以协议补充； 不能达成补充

协议的， 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

定。” 第五百一十一条 “当事人就有关合同

内容约定不明确， 依据前条规定仍不能确定

的， 适用下列规定： （一） 质量要求不明确

的， 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履行； 没有强制性

国家标准的， 按照推荐性国家标准履行； 没

有推荐性国家标准的， 按照行业标准履行；

没有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 按照通常标准

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 （五）

履行方式不明确的， 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

的的方式履行。” 按照合同相关条款、 交易

习惯、 行业标准对合同内容予以确定， 商家

提供枯萎的花束显然是不符合婚庆行业的惯

常做法。

同时， 金玮律师指出， 依据 《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的规定，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 应当恪守社会公德， 诚信经

营，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经营者向消费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

务。 在商家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情形下，

消费者有权通过提起诉讼等方式追究商家的

违约责任， 要求商家退还部分合同款项并赔

偿损失。

此外， 金玮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 应选

择具有良好信誉口碑的服务供应商， 且应当

签订书面的服务合同， 并应对相关服务事项

内容予以具体明确约定， 还须约定相应的违

约责任条款， 以便在纠纷发生时根据合同积

极维权。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杨女士

投诉时间： 2022 年 11 月

结婚是人生大事， 婚礼则成为结婚最直

接的表征形式， 为了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刻，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婚礼能够办得隆重一

些、 体面一些。 很多婚庆现场都会布置花艺

来烘托气氛， 然而现场花束如果不好看甚至

枯死， 这不仅让新人尴尬难堪， 同时也有可

能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2022 年 1 月， 杨女士与某公司签订了

婚庆布置合同， 双方协商约定， 婚庆布置合

同全场费用为 318000 元， 婚庆晚宴的通道

区域应设有长约 14 米的花束。 然而， 9 月

21 日的婚庆现场却让杨女士大失所望， 不

但室内并没有布置任何花束， 此前商家承诺

的户外花束应是鲜花， 实际上却是已经枯死

的花束。 对此， 杨女士非常不满意， 联系商

家要求赔偿 50000 元， 但对方并未处理。

由于沟通不畅， 杨女士只好向静安区消

保委投诉寻求帮助。

“婚庆鲜花”不靠谱

消费者该如何维权

  静安区消保委工作人员调查了解得知，

当事双方签订的婚庆布置合同中， 仅明确应

有花束， 但未明确具体放置花束的区域、 数

量或布置长度、 面积等， 也未对花束的品

种、 质地等细节予以约定， 因此双方对现场

布置产生较大的分歧。 但婚礼已过去， 本着

友好协商化解矛盾为主， 经静安区消保委引

导和耐心沟通， 双方最终自行和解。

婚庆消费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纠纷，

好好的喜事却引来了不快。 为此， 消费者在

举办婚礼时， 要找信用好、 从业时间较长的

婚庆服务公司， 如网上订制则应多关注消费

评价等， 切忌轻信所谓的价格低廉、 服务优

质的宣传， 也不要盲目相信酒店指定的婚庆

服务公司。 同时， 消费者一定要货比三家，

再择优选定。 在签单时， 消费者需要注意包

含具体项目、 细节及付款方式等约定内容，

越详细越好， 并要在合同中对可能事中加价

的行为事先作好约定。 此外， 务必保存好服

务合同、 婚庆设计图、 收款凭证等等， 以利

维权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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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打假

“面粉+西药”的中药胶囊

明知是掺有面粉和西药成分的中药胶

囊， 薛某某等 6 人仍通过诊所和药店向老

年群体销售。 江苏省新沂市检察院提起刑

事附带民事诉讼后， 6 人被判承担销售额

3 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在媒体公开道歉。

据查， 薛某某等 6 人先后通过快递等

方式， 向曹某某等人 （另案处理） 购买治

疗哮喘、 关节炎等疾病的 7 种中药胶囊。

薛某某等人明知这些胶囊包装粗劣， 没有

生产证书和票据， 仍通过经营的诊所、 药

店等进行销售， 共计销售中药胶囊 5000

余瓶。

新沂市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同步介入

案件审查， 进行公益诉讼立案并依法刊登

诉前公告。 薛某某等人明知涉案胶囊来路

不明， 仍长时间将其冒充中药销售， 标明

的成分与实际成分严重不符， 对使用者特

别是老年群体的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造成

严重威胁， 社会危害性大。 新沂市检察院

公益诉讼部门认为， 薛某某等人在承担刑

事责任的同时还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并且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

浙江捣毁假烟犯罪集团

近日， 浙江省金华市烟草专卖局联合

金华市公安局， 查获一起生产、 销售假冒

伪劣卷烟案， 查扣各类假冒伪劣卷烟 1.5

万余条， 案值 200 余万元， 共计抓捕涉案

人员 20 人， 将一个包括批发、 仓储、 分

销及零售在内的假烟犯罪集团成功捣毁。

2022 年 6 月， 金华市浦江县烟草专卖

局联合浦江县公安局食药环侦大队展开行

动， 成功在辖区内黄宅高速路口截获一运

输假冒卷烟车辆， 现场查获假冒卷烟 1500

余条， 涉案金额约 20 万元。

金华市公安局、 金华市烟草专卖局、

浦江县烟草专卖局等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专

案组， 厘清了整个犯罪组织的组织架构、

人员信息和犯罪模式， 查清五级犯罪层级

共计 42 名成员。

根据既定的收网安排， 烟草、 公安部

门联合在杭州、 嘉兴、 绍兴、 湖州等多地

统一开展收网行动， 成功捣毁这个假烟犯

罪集团。


